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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名称 行政强制

实施主体 秦皇岛市水务局

受案范围
水行政强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管辖，

市水务局承担重大涉水违法事件的查处，协调跨市水事纠纷。

强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及其他水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强制流程 流程图

强制种类
（一）查封扣押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及施工机械、设备等；（二）水保项目代

履行（三）拆除或封闭取水井；

强制方式

（一）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二）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

施或者财物；（三）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四）代履行；（五）其他强制执

行方式。

当事人享有的权利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有

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强制受到损

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行政机关作出强制执行决定前，应当事先催告当事

人履行义务。催告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载明下列事项：（一）履行义务的

期限；（二）履行义务的方式；（三）涉及金钱给付的，应当有明确的金额和

给付方式；（四）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权和申辩权。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有

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

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记录、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

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

执行。但是，情况紧急的除外。

承办机构及

联系电话

承办机构：秦皇岛市水务局（水政监察综合执法支队）及其他授权、委托享有

行政处罚权的部门和单位。

办公地址：秦皇东大街143号

联系电话：0335-3629047 邮编：060001

监督投诉机构及投

诉电话

市纪委驻农委纪检组

监督电话：0335-3663034

https://baike.so.com/doc/2083022-2203528.html

